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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樹德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學生理論與實務相配

合、增進實務經驗、體驗在校所學，特訂定「樹德科技大學資訊管理系學

生實習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需選定國內外公民營事業單位，經雙方協商約定並

簽訂合約後，安排學生前往實習。實習單位經政府登記核准立案，海外

實習機構或代辦機構需當地政府登記核准立案，與本校系所教學相關且

簽訂實習合約之公民營企業機構，始得前往實習，否則不予承認。新南

向產學合作專班實習規定，另訂實習施行細則規範之。 

第三條 本系學生得於在學期間之寒、暑假及學期期間參與實習，實習時數可累計

（附件二）。學期型實習應滿足連續工作達 4.5 個月（含以上）。 

第四條 參與校外實習之學生，須於實習前，提出實習個別計畫書（附件一）、

家長須知同意書（附件三）及投保之佐證資料。 

第五條 學生課程與學分規定：  

一、 開設校外實習課程，同學實習課程依實習當學年度開設之實習課程

為原則。授課老師將成為實習輔導老師，負責學生實習之督導、學

生實習成績考核及協調實習生各項有關業務等。學生必須完成校外

實習科目之規定與要求，並經考評通過始承認其學分。 

二、 學生具備以下資格得申請抵免實習課程：取得交換生、陸生、ROTC

大學儲備軍官身份與特教生身份（含身心障礙生），得申請免修，

其免修申請時程依據本校教務處公告，免修之學分應以實作之專業

選修補足其學分。 

三、 實習時數須符合每學分每學期18週，1學分至多80小時實習規定。 

第六條 實習期間之查核 

一、 學生開始實習後，不得中途離職，並應遵守實習單位之規定與指導，

違反本辦法者，實習時數不予計算。學生發現工作性質不符或環境不

良等情況，應於七日內與實習輔導老師聯繫，進行協調。如實習單位

仍未改善，得報經系上許可後始得提出辭呈，中止實習工作。 

二、 校外實習輔導老師，應於學生實習期間以實地訪視、通訊或視訊方

式進行實習訪察，每次實習期間以訪察一次為原則，並填寫實習學

生訪察紀錄表，以充分掌握學生實習狀況，給予適當之指引及鼓勵，

並即時回報任何異常情況給本委員會。如實習機構為高雄以外縣市，

填寫實習住宿訪視紀錄表，以充分掌握學生在外住宿狀況。 

三、 學生因特殊原因未能修讀或中斷於實習機構之實習訓練時，經評估

個案狀況並經實習委員會通過後，以本系之實作課程替代。 



第七條 學生校外實習報到後，應於報到後 5 日內將報到回條（附件四）繳交本

系。 

第八條 成績之評定分為二項：學生校外實習表現 40%、學生實務實習報告 60% 

第九條 學生校外實習表現，由該實習單位分就﹙一﹚出勤情況；﹙二﹚操守、工

作態度及學習能力；﹙三﹚人際關係與溝通能力等進行考核，實習期滿

一個月內由該實習單位填寫「實習考核表」（附件六）繳交本系。 

第十條 學生實務實習報告於實習結束後二個月內提交一份以電腦打字﹙至少一

千字﹚之實習書面報告，由實習指導教師評分。該實習報告（附件五）

至少應包含﹙一﹚實習機構之介紹；﹙二﹚實習工作內容；﹙三﹚個人心

得；﹙四﹚照片或相關資料。 

第十一條 謊報實習經查證屬實者，除以校規懲處外，應另行重新施作實習。 

第十二條 本辦法適用於本系在學且有學籍之學生。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